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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性別平等及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第 5屆第 1次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9月 26 日（四）下午 2 時 30分 

地點：永華市政中心 6樓簡報室 

主席：黃市長偉哲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蔡宛庭 

壹、主席致詞暨介紹本屆委員及頒發聘書 

貳、委員會修正重點說明：（略） 

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洽悉。 

肆、上次會議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編

號 
事項內容 前次決議重點 辦理情形 

執行

單位 

主席

裁示 

1 愛國婦人會

館產權案 

持續列管，提

醒文化局注意

期程控管。 

1、經本局委任律師提起

訴訟，已於 108年 6月

19 日與紅十字會達成

調解。 

2、紅十字會應於 109年 7

月 1 日前將建物歸還

本局，逾期將自 109年

7月 1日起計算，按月

支付本局 8萬 5,096元

租金。 

3、若 109 年 5 月前紅十

字會尚無任何動作，

本局將再函文提醒財

產返還。 

文
化
局 

持
續
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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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事項內容 前次決議重點 辦理情形 

執行

單位 

主席

裁示 

2 有關性別平

等辦公室與

婦權會，分

工與運作之

情形 

請社會局組成

專案工作小組，

針對本委員會

名稱及相關運

作進行研究與

討論，並提供市

長參酌決議。 

1、社會局於 108 年 3 月

18 日召開「婦女權益

促進委員會與性別平

等工作運作機制專案

工作小組」討論會議。 

2、依該次會議討論重點

辦理下列事項： 

（1）會議名稱簽請市長

裁示，變更為性別

平等及婦女權益促

進委員會。 

（2）修正委員會設置要

點，納入性別主流

化推動及相關應出

席之局處。 

（3）於本次會議提案討

論委員會分層運作

功能，以發展跨局

處、跨議題之性別

平等工作，並增進

委員會開會效能。 

3、上述事項均已完成。 

社
會
局 

解
除
列
管 

伍、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性別平等辦公室 

案由：為促進本委員會分層運作效能，促進本府發展跨局處性別平等政策、
計畫，有關委員會大會及分工小組召開與運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6點第 1項：「本會應依權益業務分設『權力、

決策與影響力』、『就業、經濟與福利』、『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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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環境』、『健康、醫療與照顧』及『人口、婚姻與家庭』等六組分工小

組，由府外委員擔任各組組長，並由相關機關（單位）負責幕僚作業。委

員得依專長參加一組至數組。」 

二、依據上揭設置要點同點第 2項，各分工小組任務如下： 

（一）各組所屬業務相關單位工作計畫及執行事項進行討論。 

（二）各組主責議題形塑意見向本會提出提案。 

（三）針對該組相關主題邀請業務單位進行專題報告。 

三、依據 109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

計畫評審項目衡量標準：「跨局處政策或計畫指全面性、整合性、上位性

之府層級性別平等推動計畫，內含多個局處一起推動，且非單一議題面

向，應含多個議題面向，如：『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業、經濟與福

利』、『人口、婚姻與家庭』、『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司法』、

『健康、醫療與照顧』、『環境、能源與科技』等。」 

四、為達成上述規範與標準，於本提案進行「分工小組」與「大會」分層運作

之相關討論，俾利提升委員會效能。 

辦法： 

一、有關本委員會分工小組，擬依照議題所涉機關（單位）業務，分組與選任

分工小組幕僚單位如附表。 

二、各分工小組應於下次大會召開前，完成下列事宜： 

（一）選任各組組長：係分工小組會議召集人，應由府外委員擔任。 

（二）依各組議題增修性別平等政策方針並作為工作重點： 

1、本委員會分工小組經調整修正後為 6組，請依各組議題所涉內涵

增修「性別平等政策方針」，並於第 1次召開小組會議時邀請性

別平等辦公室列席。 

2、各組訂定之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應作為參與該組之機關（單位）的

工作重點，並進一步發展該組議題相關之跨局處政策或計畫。 

三、為提升委員會大會與分工小組分層運作效能，會議召開擬調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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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擬於大會進行「小組報告」，而非「各機關（單位）工作報告」： 

1、鑑於過往委員會大會召開係涵蓋各機關（單位）個別之工作報告

（請參會議手冊第 21頁至第 241頁），致使委員須於單次會議消

化大量資料，且逐一審閱亦影響會議效能。故擬將「各機關（單

位）工作報告」交由各分工小組進行審閱討論。 

2、請各分工小組於小組會議召開後，將各組會議討論重點於大會進

行「小組報告」，報告者可由各組組長擔任或選派報告單位。 

（二）維持「專題報告」於大會中進行，輪序方式從機關（單位）輪序改

為依照分工小組議題輪序： 

1、過往專題報告係依照輪序，每次會議由 2個局處於大會中進行 5

分鐘報告，使委員能充分瞭解各局處之婦女權益、性別平等工作

推動情形。 

2、然為強化各小組功能，並提升各組在議題上之聚焦與深化，擬將

輪序單位改為分工小組組別，順序依次為「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組」、「就業、經濟與福利組」、「教育、文化與媒體組」、「人身安

全與環境組」、「健康、醫療與照顧組」、「人口、婚姻與家庭

組」。每次會議由 1組報告，報告時間延長至 20分鐘。 

3、請各分工小組於召開小組會議時，依照該組議題自行訂定主題，

並可選定單一機關（單位）或數個機關（單位）進行跨局處之報

告。， 

4、另，如遇社會時勢、重大議題等情事，依照往例，仍能由委員指

定局處針對相關主題進行專題報告。 

四、請府外委員於今日會議後，依專長與關注面向參加 1組至數組分工小組，

相關事宜由社會局協助辦理，並彙整名單提供予各分工小組幕僚單位。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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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臺南市政府性別平等辦公室 

案由：修訂「105-108年臺南市政府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因應本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更名為「性別平等及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及為符合本府現行性平業務執行情形及事權統一，修改「105-108年

臺南市政府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部分內容，內容修改如下： 

（一）因應性別平等辦公室及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更名，修訂「伍、一、

階段一『運作性別平等機制』……」 

（二）為考量二級機關業務與性別之相關性，部分二級機關性別平等工作

小組會議併同一級機關單位召開，修訂計畫內容為「伍、一、階段

二、(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由本府各一級機關單位、部分二級機關

及各區區公所成立」 

二、為符合本府現行性平業務執行情形及事權統一，將計畫內容「伍、『二、

強化性別意識培力』、『七、性別平等相關法律推動、落實與檢視修正』、

『八、建置在地性別人才資料庫』」辦理單位新增性平辦公室。 

辦法：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配合修正「105-108年臺南市政府推動各機關

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並函文各機關單位賡續辦理相關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人：陳釩 委員 

案由：有關訂定志工團體晨光時間入校之規範 1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現況下，國中小的「晨光時間」尚無規範，造成部分志工團體入校後引起

不少社會輿論。主要爭議包含「未事先通知家長」、以及入校團體所使用

之教材，「未經學校課發會審查」，導致在晨光時間志工入校時段，家長無

法確實把關孩子所受之教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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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查證，若干校園出現帶有宗教背景之「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利用

「彩虹媽媽」身份，進入各級教育場所，藉此傳遞特定宗教信仰與性別刻

板印象，甚至進行守貞教育等宗教價值觀強烈之宣傳。根據「教育基本法

第六條」，校園不得為特定團體從事宣傳或活動。然在此法律明文框架

下，晨光時間不僅欠缺明確規範，更因此變相成為宗教團體入校之捷徑與

溫床。 

辦法：請全面徹查現行各公立學校當中，宗教背景團體以各式教學名目進入
教學場所，卻行「傳播特定宗教立場與觀念」之情形。為從源頭避免

上述爭議情事發生，應針對「宗教團體不得以志工身分入校授課」訂

定相關規範，並建立晨光時間的入校志工團體審查機制，落實通知家

長與審查教材等基本機制，確保兒童最佳利益。 

教育局回應說明： 

一、有關學校是否適合志工入校及透過晨間時間講故事是否應有審查機制之問

題，一直也是本局關切的內容。關於這項議題，教育部業於 9月 17日函

釋，並由本局於 9月 24日轉知各級學校應就下列重點配合： 

（一）學校如為豐富教學，邀請校外人士進班教學，應審核授課內容，且

不能有宗教、政治意涵。 

（二）校外人士教學內容，應循校內機制於課程前 1週進行審核。 

（三）即便審核通過，老師仍應於課程現場，如遇執行情形與審核通過內

容不符，或有違反中立原則之現象，應現場制止。 

二、學校較無法針對單一團體進行限制，但會依循上述重點進行審核，並商請

團體應淡化團體象徵性。 

三、針對特定學校疑似有違反之情事，本局將由督學進行瞭解。 

決議：請教育局針對函釋內容與基本教育法第 6條中立原則，針對各

級學校加強宣導，另針對委員提供之特定學校，請教育局前往

瞭解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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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各單位工作報告：（略） 

柒、臨時動議 

一、卓委員春英書面意見：有關本市性侵害一站式服務據點 

本市目前有成大醫院、麻豆新樓、安南及柳營奇美。考量南區及分流

成大醫院的案件量，衛生局預計今年再函報衛生福利部再設台南市立

醫院。除此以外，本人建議溪北地區幅員廣大，考量路程需求及近便

性，建請衛生局亦評估輔導部立新營醫院的可能性。 

決議：照案通過。 

二、卓委員春英書面意見：請衛生局納管月子中心 

產婦生產後常常會選擇到產後護理機構或月子中心坐月子，但時有發

現，孩子在月子中心的照顧會有狀況，例如孩子有不明的傷害，但孩

子的照顧傷害沒辦法釐清，造成父母跟月子中心各說各話的情事。台

灣在目前出生率如此低的狀況，每一個新生兒都是家庭及社會重要的

寶貝，且育齡婦女如果能做好月子可再多生幾個孩子對於低出生率是

很重要的一件事。因此本人建議衛生局針對本市月子中心要有納管機

制，以提升照顧品質保障產婦及新生兒的權益，並建議下次會議衛生

局專案報告月子中心的納管機制及成效。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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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分工小組與小組幕僚單位 

■府內委員：民政局、教育局、社會局、勞工局、警察局、衛生局、人事處、

主計處、法制處、性別平等辦公室等機關（單位）首長（主管）。 

■列席機關（單位）：文化局、新聞及國際關係處、交通局、工務局、經濟發

展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農業局、觀光旅遊局。 

組別 幕僚單位 府內委員 府外委員 列席機關（單位） 

權力、決策

與影響力 

性別平等

辦公室 

性別平等辦

公室 

人事處 

主計處 

法制處 

勞工局 

請府外委員依專

長與關注面向參

加 1 組至數組分

工小組，每組建

議 2-5人。 

經濟發展局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 

農業局 

就業、經濟

與福利 
勞工局 勞工局 

 農業局 

經濟發展局 

教育、文化

與媒體 
教育局 

教育局 

衛生局 

民政局 

 文化局 

新聞及國際關係處 

觀光旅遊局 

人身安全

與環境 
警察局 

警察局 

社會局 

 交通局 

工務局  

觀光旅遊局 

健康、醫療

與照顧 
衛生局 

衛生局 

社會局 

勞工局 

 

-- 

人口、婚姻

與家庭 
社會局 

社會局 

民政局 

衛生局 

 

-- 

 


